湖南师范大学“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
“部门工会单项工作先进单位”评选条例
（修订）
为总结交流工作经验，表彰先进，强化工作基础，提升工会工作水平，促进我校工会工作全面、深入地开展，特修订本条例。

第一条  评选对象
二级单位部门工会。

第二条  评选条件

（一）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评选条件
1. 单位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部门工会工作，主动为部门工会工作开展创造条件，并积极参加工会活动；

2. 部门工会组织机构健全，岗位职责明确，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履行工会四项职能，团结协作、开拓进取、求实创新，工作取得突出成绩；

3. 建立健全二级教代会制度，按期召开二级教代会或工会会员大会，认真做好教代会提案工作，积极组织教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
4. 重视师德师风建设，能深入开展“三育人”工作；
5. 积极开展“教工之家”建家活动，成效显著；
6. 积极开展各种有益于教职工身心健康的文娱、体育活动；
7. 关爱女职工、青年教职工身心健康，积极开展“女工”、“青工”活动，成效显著；
8. 关心教职工生活，积极为教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开展经常性的“送温暖”活动，帮助教职工解决生活中实际困难，及时慰问伤、病、住院教职工；建立健全困难教职工档案。
9. 积极参加校工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认真完成布置的各项任务，并按时上交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其它要求上交的材料；
10. 参加校工会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没有无故迟到、缺席现象；
 11. 重视工会宣传工作，积极宣传报道工会工作活动情况。
（二）部门工会单项工作先进单位评选条件
 组织本单位教职工开展有特色、有新意的各项活动，并在工会工作的某一方面表现突出、成效显著。例如：民主管理、师德师风建设、为教职工办实事、扶贫帮困、教职工文体活动、“教工之家”建设、信息工作、“女工”建设、“青工”建设等方面。

第三条  评选程序

评选分为年度工作总结与申报、校工会审核、评审委员会评审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各部门工会在进行年度工作总结的基础上，可填报《湖南师范大学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一式二份，见附件1），《湖南师范大学部门工会单项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一式二份，见附件2），并附上相关佐证材料。
第二阶段，校工会根据申报情况和各单位的实际工作及时对申报单位进行审核，从中选出符合条件的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和单项工作先进单位候选名单。

第三阶段，校工会组织评审委员会根据审核情况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

第四条 评选要求及奖励办法

（一) 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

1. 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评选比例控制在部门工会总数的30%以内；
2. 获奖单位由校工会授予湖南师范大学“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3. 获评“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的部门工会，部门工会主席获年度“优秀部门工会主席”称号，部门工会所属单位党政一把手获年度“工会工作积极支持者”称号，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二）部门工会单项工作先进单位

1. 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评选数量不限，但必须主题鲜明、特色突出；

2. 已获评为“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的部门工会，不再参评“部门工会单项工作先进单位”；

3. 获奖单位由校工会授予湖南师范大学“部门工会单项工作先进单位”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三）评选时间定于每年年底；
    （四）本条例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湖南师范大学“优秀工会干部”评选条例
为表彰先进，加强我校工会干部队伍建设，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优秀工会干部”评选条件

1、能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完成上级工会交给的任务； 

2、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不断探索工会工作的新路子、新方法，工作积极主动，业绩显著；

3、全心全意为教职工服务，吃苦耐劳，无私奉献；

4、作风民主、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精神强；

5、关心教职工疾苦，积极反映教职工的愿望和要求，努力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6、重视调查研究，积极向党政领导和上级工会献计献策。

第二条 “优秀工会干部”候选人由各部门工会推荐，报校工会审批，校工会组织评审委员会委员进行评审。
第三条 各部门工会推荐“优秀工会干部”名额控制在部门工会干部（含工会小组长）总数的15%以内。
第四条 “优秀工会干部”由校工会表彰并授予荣誉证书。

第五条“优秀工会干部”评选时间定于每年年底。

    第六条  本条例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湖南师范大学“工会积极分子”评选条例
     为表彰先进，更好地调动我校广大工会会员参与工会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我校工会工作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工会积极分子”评选条件

1、关心、热爱工会工作，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在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2、主动承担工会工作任务，热心为教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受到广大教职工的一致好评；

3、热爱本职工作，全年工作无重大差错或责任事故；

4、在同等条件下，代表学校参加省、市各项竞赛活动并获得较好成绩的会员直接评为当年度“工会积极分子”。
第二条 “工会积极分子”候选人由各部门工会推荐，报校工会审批，校工会组织评审委员会委员进行评审。
第三条  各部门工会推荐名额应控制在会员总数的5%以内。
第四条  “工会积极分子”由校工会表彰并授予荣誉证书。

第五条  评选时间定于每年年底。

第六条  本条例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附件1：

湖南师范大学部门工会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

年    月    日

	部门工会名称
	

	工会主席姓名
	
	会员总数
	

	工会专干人数
	
	工会小组数
	

	主要先进事迹



	单 位
党 委
意 见
	年     月    日

	校工会审  批
意  见
	        年     月    日


附件2：

湖南师范大学部门工会单项工作先进单位申报表

	部门工会名称
	

	工会主席姓名
	
	会员总数
	

	工会专干人数
	
	工会小组数
	

	主要先进事迹



	单位党委意见
	年    月    日

	校工会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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